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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空间现场安全类隐患
有限空间现场安全类隐患主要包括：有限空间作业审批、危害告知、先检测后作业、危害评估、现场监督管理、通风、防护设备、呼吸防护用品、应急救援装备、临时作业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和缺陷。例表如下：
	隐患
小类
	自查标准项具体描述
	参考依据
	检查
现状
	判定
结果

	作业审批
	凡进入有限空间进行施工、检修、清理作业的，生产经营单位应实施作业审批。未经作业负责人审批，任何人不得进入有限空间作业。
	GB8958-2006《缺氧危险作业安全规程》5.3.10；《*市有限空间作业安全生产规范》第12条
	
	

	危害告知
	生产经营单位应在有限空间进入点附近设置醒目的警示标志标识，并告知作业者存在的危险有害因素和防控措施，防止未经许可人员进入作业现场。
	《**市有限空间作业安全生产规范》第13条
	
	

	先检测，后作业
	实施有限空间作业前，生产经营单位应严格执行“先检测、后作业”的原则，根据作业现场和周边环境情况，检测有限空间可能存在的危害因素。检测指标包括氧浓度值、易燃易爆物质（可燃性气体、爆炸性粉尘）浓度值、有毒气体浓度值等。未经检测，严禁作业人员进入有限空间。在作业环境条件可能发生变化时，生产经营单位应对作业场所中危害因素进行持续或定时检测。作业者工作面发生变化时，视为进入新的有限空间，应重新检测后再进入。实施检测时，检测人员应处于安全环境，检测时要做好检测记录，包括检测时间、地点、气体种类和检测浓度等。
	《安全生产违法行为行政处罚办法》第44条第1项；GB8958-2006《缺氧危险作业安全规程》5.1.1、6.2；《**市有限空间作业安全生产规范》第5条
	
	

	危害评估
	实施有限空间作业前，生产经营单位应根据检测结果对作业环境危害状况进行评估，制定消除、控制危害的措施，确保整个作业期间处于安全受控状态。
	GB8958-2006《缺氧危险作业安全规程》5.1.2；《**市有限空间作业安全生产规范》第6条
	
	

	现场监督管理
	有限空间作业现场应明确作业负责人、监护人员和作业人员，不得在没有监护人的情况下作业。
	《**市有限空间作业安全生产规范》第14条
	
	

	通风
	生产经营单位从事有限空间作业前和作业过程中，可采取强制性持续通风措施降低危险，保持空气流通。严禁用纯氧进行通风换气。
	GB8958-2006《缺氧危险作业安全规程》5.3.2；《**市有限空间作业安全生产规范》第7条
	
	

	防护设备
	生产经营单位应为作业人员配备符合国家标准要求的通风设备、检测设备、照明设备、通讯设备、应急救援设备和个人防护用品。当有限空间存在可燃性气体和爆炸性粉尘时，检测、照明、通讯设备应符合防爆要求，作业人员应使用防爆工具、配备可燃气体报警仪等。防护装备以及应急救援设备设施应妥善保管，并按规定定期进行检验、维护，以保证设施的正常运行。
	《**市有限空间作业安全生产规范》第8条
	
	

	呼吸防护用品
	作业人员必须配备并使用空气呼吸器或软管面具等隔离式呼吸保护器具。严禁使用过滤式面具。
	GB8958-2006《缺氧危险作业安全规程》5.3.3；《**市有限空间作业安全生产规范》第9条
	
	

	应急救援装备
	应配备全面罩正压式空气呼吸器或长管面具等隔离式呼吸保护器具，应急通讯报警器材，现场快速检测设备，大功率强制通风设备，应急照明设备，安全绳，救生索，安全梯等。
	《**市有限空间作业安全生产规范》第10条
	
	

	临时作业
	生产经营单位在有限空间实施临时作业时，应严格遵照本规范要求。如缺乏必备的检测、防护条件，不得自行组织施工作业。应与有关部门联系求助配合或采用委托形式进行。
	《**市有限空间作业安全生产规范》第16条
	
	



























































































































































































































































更多安全生产资料下载，尽在安全管理网[  www.safehoo.co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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